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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核查意见

2025年 8月 11日，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库科技”

“上市公司”或“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披露了《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2025年 11月 21日，光库科技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了调整。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独立财务顾

问”）作为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就上市公司本

次交易方案调整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情况

（一）调整前的本次重组方案

2025年 8月 11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调整前方案如下：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张关明、

苏州讯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讯诺”）、刘晓明、杜

文刚、沙淑丽、于壮成 6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所持有的苏州安捷讯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安捷讯”）100.00%股份，并拟向不

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的调整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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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1月 21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调整后方案如下：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张关明、

苏州讯诺、刘晓明、杜文刚、于壮成 5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所持有的标的公

司 99.97%股份，并拟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的调整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 调整前交易方案 调整后交易方案 差异

交易

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交易对方为张关明、

苏州讯诺、刘晓明、杜文

刚、沙淑丽、于壮成 6人

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交易对方为张关明、

苏州讯诺、刘晓明、杜文

刚、于壮成 5人

沙淑丽因自身原因退出本

次交易

标的

资产
安捷讯 100%股份 安捷讯 99.97%股份

因沙淑丽退出本次交易，

故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调整

为安捷讯 99.97%股份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交易方案未发生其他调整。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一）现有政策法规对重组方案是否构成重大调整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会

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

作出变更，构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

股东会审议，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中国证监会于 2023 年 2月 17 日发布的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号》中提出了相关适用标准，具体如下：

1、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

有以下两种情况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1）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

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有关交易标的变更的

规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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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

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百分之二十的。

2、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

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

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本次交易方案拟减少 1名交易对方，减少所购买标的公司 0.03%股份。上

述方案调整未新增交易对方，减少标的资产交易股份比例未达到 20%，不影响

标的资产及业务的完整性，上述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对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

整。

三、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调整后的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号》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

案的重大调整。上市公司本次调整交易方案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相关审批程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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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

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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